
 

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

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接种期间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

教务通知〔2021〕38号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配合我校科学、规范、有序做好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接种工作，

根据《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接种工作方案》安排，现

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期间教学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1.疫苗接种期间，不涉及疫苗接种的专业班级按照原定教学计划进

行教学活动。 

2.按照工作方案接种时间安排，需要进行疫苗接种的教职工及专业

班级在接种时间段停课，停上课程由任课教师负责自行安排时间地点进

行补课，补课可以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进行。 

 

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教务处 

2021 年 6 月 9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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